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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监事会及其监事、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张文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孟淑霞及会计机构负责人孟淑霞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

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王平洋  

是否具备全国股转系统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否 

电话 0451-55583021 

传真 0451-55583026 

电子邮箱 124172487@qq.com 

公司网址 www.zdlxyy.com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哈市利民开发区鑫天食品北、萧红大街东 212 米办公楼，

150025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期末 本期期初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289,038,159.14 247,882,979.56 16.6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2,499,231.80 134,476,140.61 -8.91%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2.04 2.24 -8.93%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59.03% 46.80% - 

资产负债率%（合并） 57.62% 45.75% -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741,294,078.67 621,534,870.70 19.27%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23,091.19 6,923,737.01 -56.3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3,023,308.96 6,927,657.86 -5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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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058,030.20 4,515,830.54 366.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于挂牌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计算） 

2.29% 5.289%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挂牌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2.29% 5.292%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04 0.1154 -56.33%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16,082,492 26.80% 1,130,008 17,212,500 28.69%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3,850,000 23.08% 0 13,850,000 23.08% 

      董事、监事、高管 412,500 0.69% 0 412,500 0.69% 

      核心员工 - - - - -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43,917,508 73.20% -1,130,008 42,787,500 71.31%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41,550,000 69.25% 0 41,550,000 69.25% 

      董事、监事、高管 1,237,500 2.06% 0 1,237,500 2.06% 

      核心员工 - - - - - 

     总股本 60,000,000 - 0 60,00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14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创新层）/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10%及以上股东情况（基础层）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

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马宝林 55,400,000 0 55,400,000 92.33% 41,550,000 13,850,000 

2 张文奇 1,550,000 0 1,550,000 2.58% 1,162,500 387,500 

3 张丰 530,000 320,000 850,000 1.42% 0 850,000 

4 贾宝娟 659,000 0 659,000 1.10% 0 659,000 

5 张雪 550,000 0 550,000 0.92% 0 550,000 

6 王国君 500,000 0 500,000 0.83% 0 500,000 

7 孟淑霞 100,000 0 100,000 0.17% 75,000 25,000 

8 管琳 100,000 0 100,000 0.17% 0 100,000 

9 宋亚平 100,000 0 100,000 0.17% 0 100,000 

10 胡忠义 100,000 0 100,000 0.17% 0 100,000 

合计 59,589,000 320,000 59,909,000 99.86% 42,787,500 17,121,500 

前十名股东间/前五名或持股 10%及以上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股东张文奇为股东马宝林配偶的

弟弟；股东贾宝娟与股东张文奇为夫妻关系；股东张雪为股东张文奇的侄女；股东张丰为股东

张文奇的侄子；股东王国君为股东张雪的表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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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马宝林先生持有公司 5,540 万股，占公司股本比例为 92.33%，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报告期内，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不适用  

（1）会计政策变更 

①新金融工具准则 

财政部于 2017 年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修订）》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修订）》（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批

准自 2019年 1月 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了调整。 

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根据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将金融资产划分为

以下三类：（1）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2）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

产；（3）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混合合同包含的主合同属于金融资产的，

不应从该混合合同中分拆嵌入衍生工具，而应当将该混合合同作为一个整体适用金融资产分类的相关规

定。 

除财务担保合同负债外，采用新金融工具准则对本公司金融负债的会计政策并无重大影响。 

2019年 1月 1日，本公司没有将任何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也没有撤销之前的指定。 

新金融工具准则以“预期信用损失法”替代了原金融工具准则规定的、根据实际已发生减值损失确认减

值准备的方法。“预期信用损失法”模型要求持续评估金融资产的信用风险，因此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

本公司信用损失的确认时点早于原金融工具准则。  

本公司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下列项目进行减值会计处理并确认损失准备：  

（1）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2）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应收款项和债权投资；  

（3）租赁应收款； 

（4）财务担保合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金融资产转移不符合终止确认条件或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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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涉入被转移金融资产所形成的除外）。  

本公司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除某些特定情形外，对金融工具的分类和计量（含减值）进行追溯

调整，将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在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即 2019 年 1 月 1 日）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

差额计入 2019年年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同时，本公司未对比较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调整。 

②新债务重组准则 

财政部于 2019 年 5 月 16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以下简称“新债务重组准

则”)，修改了债务重组的定义，明确了债务重组中涉及金融工具的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

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等准则，明确了债权人受让金融资产以外的资产初始按成本计量，明确债务人以资

产清偿债务时不再区分资产处置损益与债务重组损益。 

根据财会[2019]6 号文件的规定，“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项目不再包含债务重组中因处置非

流动资产产生的利得或损失。 

 ③新非货币性交换准则 

财政部于 2019年 5月 9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以下简称“新非货币

性交换准则”），明确了货币性资产和非货币性资产的概念和准则的适用范围，明确了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的确认时点，明确了不同条件下非货币交换的价值计量基础和核算方法及同时完善了相关信息披露要

求。本公司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以后新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交易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以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交易不进行追溯调整。 

④财务报表格式 

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9]6 号），2018 年 6 月发布的《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

会[2018]15号）同时废止；财政部于 2019年 9月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合并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1

号）同时废止。根据财会[2019]6 号和财会[2019]16号，本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以下修订： 

资产负债表，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行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将“应付票据及

应付账款”行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本公司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按照财会[2019]6号文进行调整。 

财务报表格式的修订对本公司的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利润、其他综合收益等无影响。 

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详见：财务报表附注三、28。 

 

3.2 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不适用  

单位：元 

科目 
上年期末（上年同期） 上上年期末（上上年同期）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

款 

90,028,071.39       

应收票据   5,222,080.27     

应收账款   84,805,991.12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

款 

110,750,638.28       

应付票据   60,590,507.84     

应付账款   50,160,130.44     

 



公告编号：2020-010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